
静海区人民法院
应诉通知书

(2025)津 0118 民初 3168 号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天津市未来化学有限公司与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5 年 02 月 28 日立案。本案案号(2025)

津 0118 民初 3168 号。现将应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有权行使《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等

规定的诉讼权利，同时也必须遵守诉讼秩序，履行诉讼义务。

二、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七日（小额诉讼为七日、涉外案件为三

十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三、自然人应当提交身份证或者通行证、护照复印件；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四、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

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诉讼代理人代

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须

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

侨居在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国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

委托书，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没有使领馆的，

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再转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证明，或者由当地的爱国华侨团

体证明。

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相关要

求，应当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依法在中国庭审直播网进行直播。

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规定》，本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将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如果

你认为案件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申请对裁判文书中的有关内容

进行技术处理或者申请不予公布的，至迟应在裁判文书送达之日起三



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并说明具体理由。经本院审查认为理由正当的，

可以在公布裁判文书时隐去相关内容或不予公布。

七、本案审判组织成员为审判员王海峰（承办人），书记

员 。

八、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流程信息将通过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

网,向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公开,

但涉及国家秘密,以及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当保密或者限制获取的

内容除外。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应当配合本院采集、

核对身份信息,并预留有效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件号码、组织机构代

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登录审判流程信息查询账户时的身份验证

依据;手机号码将用于接收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以短信形式发送

的登录验证码。

自完成身份信息采集、核对后,本院开始向你公开审判流程信息;

如果你中途退出诉讼,经本院依法确认后,不再向你和你的法定代理

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公开审判流程信息。

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将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站内信消息、

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微信公众号和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微信公众号

三种渠道（需实名认证人民法院在线服务或关注相关微信公众号），

向你推送重要审判环节的流程信息。

联系人：独流法庭 王海峰

联系电话：68815013

联系地址：天津市静海区独流镇兴业大街 153 号（独流镇政府院

内）

特此通知。

二〇二五年三月四日


